关于2021年
市对我区转移支付决算的说明

[bookmark: _GoBack]2021年，上级下达我区转移支付资金384182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转移支付370728万元（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330000万元、专项转移支付收入40728万元）对上级下达我区的均衡性转移支付收入、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收入、结算补助收入、企事业单位划转补助收入、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收入、固定数额补助收入等财力性转移支付，按要求用于“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等三保支出。其余具有专项性质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资金全部按资金管理办法和使用要求专款专用。
调整预算后，因上级陆续下达我区直达资金721万元（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补助资金400万元、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321万元），全年直达资金总量从104132万元增加到104853万元。在直达资金的安排下达支付上，严格按照直达资金管理的相关政策及时下达预算指标，并加强资金监管，充分利用直达资金监控平台，确保直达资金直接惠企利民，切实发挥直达资金效益。另外下达我区参照直达资金2317万元，主要安排用于现代职业教育质量提升、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中小企业发展等方面。
